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 1：a.拟调离人员书面申请；b.调离函。 

调离人员提交材料（注 1） 

人事处研究 

校党委会研究 

拟调离人员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理离校 

手续，完成《教职工离校手续表》 

人事处到市人社局 

办理相关手续 

通知本人办理手续 

通过 

通过 

未通过 

人事处凭调令，开具 

行政关系介绍信、工资 

关系介绍信 

通过 

人事处相关科室办理手续 

通知调离人员 

结束调离工作 

解除聘用合同。拟调离者

本人到市人才交流中心 

办理相关手续 

通过 

编制内人员 编外人员 

工作结束  


